
星期二

2022年10月11日
编辑/文丽娟 美编/高岳 校对/宜爽

□ 本报记者  姜东良 曹天健 

□ 本报通讯员 王 生

  今年3月20日，第六届“法治政府奖”落下帷幕，

“青岛市司法局探索建立‘ 1+1+N’矛盾纠纷排查调处

新机制”，从218个参评项目中脱颖而出，成为15个获

奖项目之一。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荣获“法治政府奖”，是山东

省青岛市在推进覆盖全民、城乡一体的公共法律服务

体系建设中踔厉奋发、争创一流的生动剪影。

  近年来，青岛市在全面打造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巩固完善公共法律服务四级体系、三大平台的基础

上，在山东省率先出台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考核标

准，创新推出法律援助“全域受理、全域指派”一体服

务、“胶东五市跨城通办”，畅通7×24小时全天候12348

法律服务热线，探索“全市举力、全面统筹、全民共享”

公共法律服务途径，人民群众在公共法律服务中的获

得感显著提升。

加强制度建设

完善服务体系

  “持续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公共法

律服务实体、热线、网络‘三大平台’融合发展，构建

市、区（市）、镇街、村居四级平台体系，制定囊括法治

宣传、法律咨询、法律援助、人民调解四大服务种类53

项服务事项的法律服务事项清单……”

  9月6日下午，青岛市司法局局长万振东走进“民

生在线”直播室，围绕“以优质法律服务和法治保障

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与网民在线交流，列

举出一条条实实在在的举措。

  这些举措的实施，展示出青岛市公共法律服务体

系建设正沿着全覆盖、全时空、便民化、均等化道路不

断拓展、延伸。

  《法治日报》记者了解到，2016年以来，围绕提供

更加优质高效的公共法律服务，青岛市创新理念，“佳

作”不断。

  2016年，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建设的意见》《青岛市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建设指

导标准》，指导市、区（市）两级有序展开公共法律服务

体系建设，并逐步向镇街、村居辐射，探索构建四级公

共法律服务实体全覆盖格局。

  2017年，全国首届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黄岛）

研讨会在青岛召开。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青岛市不

断丰富思路措施，推动全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在

更高层次上实现新跨越。

  2021年，出台《青岛市四级公共法律服务平台服务

清单》，将各级实体平台提供的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服

务获取方式、服务提供主体、依据等事项一一列明。

  同年，创新出台《关于试点设立公共法律服务分

中心工作的实施方案》，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公

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分中心试运行以来，共接待群

众7万余人次，办理各类法律服务事项两万余件，解决

了一系列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022年，印发《青岛市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规

范》，通过统一建设标准和服务事项，在名称标识、基

础设施、功能设置、队伍建设、制度建设、业务开展等

方面全面实现规范化。

  截至2022年9月，青岛已建成设置8个便民窗口、

实行“一站式”服务的市级综合性公共法律服务大厅，

在10个区（市）均建立了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在139个

镇街建立了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1469个社区建立了

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四级实体平台年均接待服务群

众90万余人次，为群众提供各类法律服务事项8万余

件次。

优化调解机制

筑牢首道防线

  今年7月，消费者姜某在一家古玩店花费30余万

元购买了一枚祖母绿戒指，随后委托青岛市消费者权

益保护委员会进行鉴定。经专家和专业仪器检测，确

定该戒指的祖母绿为添加人工色素的赝品。市消保委

立即联系了经营者，经过多次调解，经营者按照姜某

的要求办理了退货。

  姜某维权成功得益于青岛市“以人民调解为基

础，行政调解、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司法调解、仲裁调

解、社会组织调解协调联动的大调解工作格局”的建

立和完善。

  青岛市依托区域内公共法律服务等综合平台，创

新性地建立了跨部门全链条非诉讼解纷衔接机制，推

进链条式纠纷化解，为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从源

头减少诉讼增量，降低矛盾纠纷处置的社会成本。

  荣获第六届“法治政府奖”的“1+1+N”矛盾纠纷

排查调处新机制，即是在整合司法行政职能和业务资

源的基础上，在所有新型社区全部建成1个公共法律

服务工作室，配置1名法律顾问，组建土地纠纷、邻里

纠纷、物业纠纷、治安纠纷等N个调解小组，推进服务

群众阵地前移，精准投放，将法律服务资源真正送进

社区、送到家门、送到百姓身边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

  近年来，青岛市加快推动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

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和诉调、检调、公调、访调“多

调合一”纠纷化解机制。

  市司法局联合市公安局、市中级人民法院、市民

政局、市妇联、市卫健委等部门相继制定出台指导性

文件14个，明确各部门承担的工作职责和任务，实现

纠纷化解“一窗口受理、一站式服务、一体化运行、一

揽子解决”。

  2015年6月，青岛市在全国率先启动律师代理申

诉制度，设立律师代理申诉值班工作室；2017年6月，

青岛市律师协会专门设立涉法涉诉信访及申诉代理

专业委员会，协助政法机关督促管理值班律师。

  青岛市司法局副局长刘春颖告诉记者，目前，“涉

诉涉法信访值班及代理申诉律师库”已经涵盖56家律

师事务所、219名专家型律师。值班律师在市中级人民

法院累计接待法律咨询6000余人次，律师提出意见书

500余件，提供法律援助或免费代理案件300余件，导

入法律程序涉诉信访案件700余件，实质性化解信访

纠纷2000余件，收到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为积极探索人民调解与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协同

衔接工作机制，青岛市司法局联合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制定出台《青岛市基层劳动人事争议预防调解

联动工作办法》。仅2021年，青岛市就处理劳动人事争

议案件596起，仲裁调解、人民调解结案462起，调解结

案率达77.5%。

  姜东，山东省人大代表、青岛市姜东调解工作室

主任。2016年3月，姜东首次参与棚户区改造纠纷调

处，此项目涉及居民1600余户，其中产权人去世达207

户，占总户数12%；同时还涉及公房出售，铁路房屋产

权不明等问题，情况错综复杂，成为影响征收进度最

主要的因素。姜东深入拆迁户中讲法讲理讲情，用心

用力做好调解，40天有效化解了165起产权继承等方

面的矛盾纠纷。

  多年来，姜东坚持扎根基层一线，用自己的法律

专业知识为百姓免费提供法律帮助，成功调解各类矛

盾纠纷5000余起，直接服务上万人。每到过年，不少在

他调解下化解纠纷的当事人都会给他发来拜年信息，

再说上几句感谢的话。每当这时，姜东心里就乐开了

花，“看到自己的行动，给群众带去实实在在的好处，

就觉得自己做的事特值”。

  如今，青岛市在矛盾纠纷多发频发的领域和行业

普遍设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涵盖了经济、科技、教

育、文化、卫生、体育等20余个行业领域，并在山东省

首创式延伸到网络、信息技术、大数据等新兴细分

领域。

  2021年7月，青岛市创新成立市级网络纠纷人民

调解委员会，成立以来累计调解涉网知识产权侵权、

名誉权侵权、消费纠纷、合同纠纷、贷款纠纷等500余

起，成功率近50%，涉及标的额达9000余万元。

  今年以来，据不完全统计，青岛市各社会组织人

民调解委员会成功化解经济合同纠纷、会员矛盾、劳

动争议等557起，为企业、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约2.3亿

元，涌现出一大批社会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服务社

区、化解矛盾、参与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典型。

整合法援资源

提供优质服务

  “感谢法律援助中心，让我这么方便地请到免费

律师，为我老伴讨回了公道。”前不久，70多岁的王某

来到青岛胶州市法律援助中心，眼含泪花对中心工作

人员表达谢意。

  青岛市创新推出的法律援助“全域受理、全域指

派”一体化服务机制，让受援人更快捷地享受到优质

的法律援助服务。

  2021年，青岛市立足市域内法律援助资源统筹利

用，推出法律援助“全域受理、全域指派”一体化服务

机制，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法律服务。该机制

打破法律援助案件受理审批管辖限制，全市法律援助

机构通过相互委托受理、审查、指派，实现在青岛市域

内不区分案件管辖；打破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承办

援助案件的区域限制，组建全市共享法律援助承办团

队，赋予申请人在全市范围内“点援”律师的权利，同

时设立129家律师所、法律服务所法律援助受理点，群

众可以就近直接向受理点申请法律援助。

  王某诉讼案件中，按照原规定，王某需要到青岛

市法律援助中心申请二审法律援助，“全域受理、全域

指派”打破了法律援助案件受理审批管辖限制，王某

就近向胶州市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援助，并依据新机制

“点援”自己中意的一审律师继续承办此案，避免了来

回奔波。

  为进一步强化对法律援助资源的统筹整合，青岛

市又将“全域受理、全域指派”机制与“胶东五市跨城

通办”机制相衔接，群众可在青岛、烟台、威海、潍坊、

日照五市任一法律援助机构提交申请，通过材料初

审、线上转办、线上审核的方式，不用跑远路即可办好

法律援助手续。

  “全域受理、全域指派”实施以来，青岛市法律援

助案件数量年增长率达58.4%。

  而依托12348热线平台自主研发调解工作系统，

首创“12348热线+人民调解”纠纷化解新模式，是青岛

市又一项创新举措。

  青岛市司法局副局级干部丁兆伦介绍，群众通过

12348热线进行法律咨询后，如果有调解需求，热线值

班律师会将案件直接转到调解系统，热线调解员会根

据调解工作流程，审查系统内的调解信息，电话联系

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调解工作结束后，调解员还会

定期对当事人进行回访，若当事人不按约履行，调解

员会继续跟踪调解。今年以来，群众通过热线申请调

解5213件，组织调解5048件，调解成功1735件，调解成

功率为34%。

  郑某与一家养老院签订了书面借款合同，但合同

到期后，养老院却迟迟不肯返还借款。抱着试试看的

态度，郑某拨打了12348热线，并在值班律师的引导下

申请了人民调解。调解员多次致电双方了解案情，认

真分析相关情况，根据养老院的实际情况依法提出还

款建议，郑某很快收到了拖欠的借款。

  据了解，“12348热线+人民调解”纠纷化解系统具

备智能拓展功能，可根据每位调解员的专业特长和执

业经验等“匹配”案件，因事制宜地为申请人提供更为

精准的调解服务，由专业调解员线上答疑解惑、理清

关系、分清责任，同时结合当事人的现实状况，依法提

出调解方案，减少双方诉累，在拓宽为民服务领域、预

防纠纷、化解矛盾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优势和作用。

强化宣传教育

提高法治素养

  1999年，青岛市面向公众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

的公益性专线平台——— 青岛市12348法律服务专线正

式设立。

  20余年来，平台经历几次升级换代，从原来的仅

在工作日受理电话咨询，发展到现在包含公证服务、

司法鉴定、商事仲裁等8大板块咨询服务功能，可以全

年365天、每天24小时面向公众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

务，推动实现了“群众一个电话问清法律服务所有

事”。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年接话量达到12万人次

以上。

  为提升接话质量，提高法治知晓度，青岛市遴选

执业时间长、专业素养高、工作态度好的法律工作者，

组建12348专线值班团队，并协调市财政落实专线值

班补贴，保障了热线平台接话平稳高效运行。

  青岛市司法局还组织值班律师进行岗前培训，开

展即时满意度调查，出台值班律师管理考评办法，建

立值班考核机制并进行定期考核、末位淘汰，群众满

意率不断提升。

  为深入推进公共法律服务，青岛市采取政府购买

服务的方式，为全市1822个村居配备了1379名村居法

律顾问，实现法律顾问覆盖全市所有村居，免费为群

众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

  2019年7月，青岛市在全国创新推出“政府购买法

律服务督促惠企政策落实”举措，梳理惠企政策9000

余项，免费为市场主体进行政策解读、法律宣讲，并提

供基础性法律服务。该举措被评为山东省“2020年度

法治建设十大典型案例”之一、青岛市2019年“十大制

度创新成果”之一和“2021年度法治为民十件实事”

之一。

  曾接受惠企法律团队服务的青岛一家技术密集

型企业负责人李某深有感触地说：“惠企法律团队提

供的专业周到的服务，不仅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

还为企业发展整体把脉、出谋划策。政府舍得花钱

送服务，对企业有切实的指导作用，让企业发展更有

方向性。”

  2021年6月，青岛市在山东省率先搭建的市级移

动端场景化法律服务平台———“青岛法治资源地图”

正式上线。系统整合全市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惠企律

师、“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等公共法律服务资源，

通过“青岛司法”微信公众号和门户网站一键直联，实

现了全市公共法律服务资源的“全景”展示、智能推送

等，为广大群众和企业提供更便捷、更经济、更及时的

“指尖式”贴身服务，精准构建了“半小时”公共法律服

务圈，打通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在山东省率先试点将法治教育课程纳入中小学

“第一课堂”，每年12月4日在全市100万名中小学生中

开展“宪法在我心中”晨诵活动；在村居常态化开展

“法律护农”“送法进村庄”“送法进社区”等普法活动；

在企业广泛开展“企业普法大讲堂”活动，将老年人、

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律法规纳入普法责任清单，强化特

殊人群权益保障……通过这些举措，青岛市公共法律

服务影响力、知晓面不断扩大。

  “中央《关于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

意见》提出，到2022年，基本形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

均等普惠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司法部印发的

《全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21-2025年)》明

确，到2035年，基本形成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

社会基本建成目标相适应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青岛市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

制度建设为统揽，努力创造公共法律服务精品，提升

公共法律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不断满足社会多层

次、多领域、个性化的公共法律服务需求，增强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万振东说。

青岛：优质公共法律服务解民忧暖民心

当事人讲述

  程德智（青岛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党的十八

大以来，山东省青岛市以满足人民群众公共法律服务

需求为导向，着力构建覆盖城乡、便捷高效、均等普惠

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可以说，这十年，是青岛市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取得历史性跨越的十年，是青

岛市公共法律服务质量效率取得历史性突破的十年，

是青岛市公共法律服务保障能力实现历史性提升的

十年。

  十年来，青岛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始终坚持

正确的政治方向，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到公共法律服

务体系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推动公共法律服务实现高质量

发展。

  十年间，青岛市印发《关于坚持党建统领司法行

政工作跨越发展的意见》，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中积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规范法律服务业党组织架

构，加强党建统领律师队伍建设，成立市律师行业党

委、纪委，成立律师行业党委党校，大所强所均配备专

职副书记，为局直律所配备党建联络员和党建工作指

导员。市“两新”组织工委先后召开律师行业党建、党

史学习教育现场观摩会，宣传推广律所党建工作

经验。

  青岛市公共法律服务机构迅速发展。截至目前，

全市有1562个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11个法律援助

机构、2522个人民调解委员会、11个行政复议机构为

群众提供基本保障性法律服务；有502家律师事务所、

12个公证机构、6个司法鉴定机构、1个仲裁机构、182

个基层法律服务所为群众提供市场化法律服务，公共

法律服务网络实现全面覆盖。

  十年来，青岛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始终坚持

新发展理念，把改革创新贯穿到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

设全过程和各领域，实现了公共法律服务质量、结构、

规模、速度、效益的均等化。

  十年间，青岛市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

前面，创新建立“1+1+N”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新机制，不

断丰富公共法律服务产品种类，深入推动公证体制改

革，优化司法鉴定机构布局，深入开展律师业“双招双

引”，创新开展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督促惠企政策落实

机制，打造“法惠企航”服务品牌，公共法律服务体制

机制更加健全。

  十年来，青岛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提高

基本公共法律服务的覆盖水平、服务质量，公共法律

服务体系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广大人民

群众。

  十年间，青岛市建立起“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

制度，为全市1822个村居配备了1379名法律顾问，免

费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启用山东省首个“一站

式”法律服务超市，让群众“进一扇门，解所有事”。深

入推进“互联网+公证”服务，高频公证事

项实现全流程在线办理、“一网

通办”，全市公证机构“最多跑一次”事项达109项。打

造全时空的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平台和“法援在

线”平台，全省首家实现12348热线和“法援在线”双网

融合。

  十年来，青岛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始终坚持

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以“四级体系”和“三大平台”融

合发展为重点，加强基层公共法律服务机构设施和能

力建设，公共法律服务的发展动力和活力持续增强。

  十年间，青岛市建成1个市级公共法律服务大厅，

10个区（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139个街镇公共法律

服务工作站，1469个社区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实现

了基层公共法律服务四级实体平台全覆盖。在10个区

（市）的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公证机构、行业

性专业性调解组织、高校法学院等组织机构设立公共

法律服务分中心，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法律

服务体系建设。大力拓展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覆

盖面，全市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达300余家，年均

增幅达20%。公证处、律师事务所联合设立家事法律服

务中心，共同探索家事法律服务新路径。成立青年创

新创业法律服务团，在60个律所建立青年创新创业法

律服务站，为创新、创业、创客提供法治保障。打造“法

治青风”普法品牌，实施“法律明白人”“法治带头人”

培养工程，解决群众涉法问题1.3万余件，化解矛盾近

8000件，公共法律服务保障更加坚实有力。

　本报记者 姜东良 曹天健 整理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构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图为青岛西海岸新区司法局举办“送法进乡村”活动。                                     本报记者 曹天健 摄


